附件一：  合肥工业大学软件学院本科生在校外公司
做毕业设计（软件工程综合实践）的规定（试行）

1.软件学院学生的毕业设计均在学院安排的校外公司或校内实习基地进行，从2015级起学院原则上不允许学生自找实习公司，如学生坚持自找公司，必须经过学院审核同意。自找公司的要求见附件三《合肥工业大学软件学院毕业生自找公司的规定》。
2.在校外做毕业设计的同学必须签订外单位、学院和学生三方协议（协议一）。协议书需一式叁份，经审批并加盖双方单位公章和学生签字后，一份交学院本科教务员处备案，一份交校外公司，另一份由学生留存。如果自己联系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单位，必须签订外单位、学院、学生、学生家长四方协议(协议二)，学生需向学院提交实习单位的资质（营业执照复印件）。自己联系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单位的办理截止日期为每年的4月30日，逾期则由学院统一安排。
3.为了保证校外毕业设计质量，学生毕业设计须有两名教师指导，其中以一名校外指导教师为第一负责人，另配备一名校内指导教师负责对接学校工作。

4.学生需每周一次用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与校内指导教师保持联系，及时了解学校（学院）对毕业设计的各项通知，并定期向校内导师汇报毕业设计的进展情况。校内导师协助指导毕业论文撰写，负责组织毕业答辩。

5.学生在校外公司做毕业设计所取得知识产权归校外公司。
6.学生在公司实习需接受实习公司考评，并填写《合肥工业大学软件学院学生毕业实习鉴定表》（中期和终期），实习鉴定表实习期间由实习生保管，并在规定的时间交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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